克政办发〔2019〕16号

关于印发《自治州撤乡设镇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人民政府，自治州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州直各单位：

《自治州撤乡设镇工作实施方案》已经自治州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2019年5月10日
自治州撤乡设镇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8号）和《自治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新政发〔2017〕116号）精神，确保撤乡设镇工作科学、有序、规范、健康开展，推进城镇化进程，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自治区党委“1﹢3﹢3﹢改革开放”工作部署，结合自治州城镇化发展规律和区域城镇化发展阶段性特点，从有利于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出发，依法科学合理调整乡镇行政区划，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城乡统筹、功能互补，推动撤乡设镇工作有序稳妥开展。

二、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快速提升自治州城镇化率和城镇建设水平。自治州城镇化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建制镇数量少（占乡镇总量的六分之一），按照目前统计口径，城镇化率是指城镇人口在户籍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户籍在县（市）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的户籍人口统一为城镇人口（乡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均不在统计范围内），因此开展部分重点乡撤乡设镇是快速提升城镇化率的有效途径。同时有重点地打造重点镇、中心镇、特色镇，形成良好的城乡发展布局，促进企业和人群向重点镇、中心镇集中，强化城镇的中心带动作用，不断提升城镇聚集人口、产业、服务的功能，进一步完善城镇发展机制，将有效提升自治州城镇化水平和整体实力。

（二）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本着有利于发展的原则在全州范围内有计划地设立一批重点镇、中心镇、特色镇，相对集中地加大建制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集中优化培育重点城镇教育、医疗、商业、养老等资源，增强城镇服务功能，从而辐射带动周边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就近就地享受城镇化发展红利。撤乡设镇后，各级项目资金的扶持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建设项目将会进一步增多，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三）有利于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通过撤乡设镇，走“开放、集约、生态”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布局，居民就近向城镇相对集中，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环境治理、保障房建设、垃圾处理和污水处理、水暖电等配套设施得到完善，百姓的生活环境明显改善，生活条件明显提高，将极大地推进百姓素质和追求的提高。同时建制镇百姓的相对集中有利于社会管理和治理力量的集中配置，也便于群众教育、管理和各项活动的组织开展。科学合理的城镇布局，形成覆盖全州、各项功能完善、水平提升的中心城镇，可以就地解决百姓就医、入学、购物等问题，避免了人口过度向县(市)城区集中，为农牧业发展和巡边、护边工作提供保障，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四）有利于地区整体形象提升和加快地区发展。按照全州各乡（镇）区域布局，将县(市)城区周边乡（镇）纳入城市管理，在已有建制镇的基础上，再建设一批中心城镇，发挥对周边乡村的服务和带动功能，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根据区域优势和产业特点，建设一批旅游特色镇、口岸贸易镇、重点工矿区镇，推动地区旅游开发、商贸物流和工业发展。这将极大地加速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彻底改变自治州山多地少、贫困落后的对外形象。通过撤乡设镇能够有效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以规划引领城乡建设，构建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城乡格局。

三、调整范围

按照自治州“十三五”规划要求，构建以阿图什城区为中心，以阿克陶、乌恰、阿合奇县城为基础，以开发区、工业园区、口岸、风景名胜区为支点，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现代化城镇

网格体系。在现有基础上，突出重点，打造一批重点镇、中心镇和特色镇，有序推进撤乡设镇工作。

按照2019年2月27日自治州十届党委第42次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将以下乡作为2019年申报对象开展撤乡设镇工作。一是将符合条件的阿图什市松他克乡、阿扎克乡和阿克陶县玉麦乡作为申报对象；二是将位于国省道沿线、风景旅游区并具有地域特色和特殊职能作用的阿克陶县布仑口乡作为申报对象；三是将易地扶贫搬迁至昆仑佳苑、丝路佳苑的阿克陶县恰尔隆乡、克孜勒陶乡作为申报对象；四是将位于边境口岸特殊区域的乌恰县巴音库鲁提乡作为申报对象。

四、申报流程

根据《自治区设镇审核标准》及有关文件精神，撤乡设镇

行政区划调整具体申报流程为：乡人民政府召开关于撤乡设镇会议→乡人大主席团形成关于撤乡设镇的决议→乡人民政府将申报材料报县（市）人民政府→县（市）人民政府转批县（市）民政局提出修改意见→县（市）人民政府向自治州人民政府提出关于撤乡设镇的请示（附乡人民政府请示及相关材料）→自治州人民政府转自治州民政局提出初审意见→自治州人民政府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五、实施步骤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9年5月6日—5月15日）。涉及撤乡设镇的县（市）、乡要分别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落实专人，制定实施方案，召开部署动员会，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大力宣传撤乡设镇的目的意义、方法步骤、程序内容，确保各族群众、各界人士和各级组织的支持、认同和参与。要广泛开展调查摸底和征求意见建议工作，形成符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本地特色的撤乡设镇实施方案，取得广大干部群众对撤乡设镇工作的支持和参与。
（二）资料准备阶段（2019年5月16日—7月30日）。撤乡设镇的目标乡根据《自治区设镇审核标准》，按照实施方案要求，严格程序，规范操作，认真组织召开辖区党员大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由村“两委”分别形成同意撤乡设镇的意见，并按《乡级行政区划调整申报材料清单》要求的报批程序、内容、格式等形成申报材料，由乡人民政府上报县（市）人民政府，同时抄送县（市）民政局。

（三）上报审核阶段（2019年8月1日—9月20日）。县（市）民政局审核验收乡镇申报资料，县（市）人民政府征求县委、人大、政协的意见，提交县（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后，由县（市）人民政府向州人民政府呈报撤乡设镇的请示和撤乡设镇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有关情况的报告及相关材料。州人民政府审核通过后，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
    （四）总结验收阶段（2019年9月21日—9月30日）。撤乡设镇工作完成后，申报乡要做好总结和立卷归档工作，将工作总结和相关资料上报县（市）撤乡设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形成该县（市）撤乡设镇的经验总结和相关档案资料。

六、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撤乡设镇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使撤乡建镇工作顺利推进，民政、住建、公安、统计、财政、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积极开展撤乡设镇申报工作。各县（市）人民政府负责总体协调和申报材料的审核上报工作，民政部门负责目标乡申报工作的指导、审核和地名的命名工作，住建部门负责行政区域总体规划设计和指导工作，自然资源局负责地质地理条件的勘察及相关示意图的绘制，公安、统计、财政等部门向民政部门提供撤乡设镇工作中所需的乡镇人口、经济等数据认定说明和相关资料。各有关部门要给予全力支持和配合，推动撤乡设镇工作取得实效。

（二）宣传引导，营造氛围。要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要充分利用周一升国旗、重大节日活动、“农民夜校”等重要节点，认真宣传讲解撤乡设镇的目的、意义和政策等，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人参与，营造好撤乡设镇的浓厚氛围。

（三）建章立制，立卷归档。各目标乡要建立健全撤乡设镇工作规范，落实专人收集和整理资料，纳入乡镇档案资料管理。

